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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提要： 

    在各國職業運動的發展中，自由球員制度的出現醞釀出了大革

命。本文以一賽局模型，利用 Nash 議價及 Shapley 值等數學模型的

輔助，嘗試探討自由球員制度出現後球員及球團效用的增減。最後，

我們得到談判力量大小左右了勞資雙方談薪優勢或劣勢這樣的結

果。當球團擁有高於球員的談判力量時，即使在自由球員制度下球團

仍然獲益。 

關鍵字：自由球員制度、Nash 議價、Shapley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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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Free Agency on Players’ 

Compensation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whether players benefit from free agency or 

not. In professional sports, free agency has been a hot topic in recent 

years. Based on a bargaining model with arbitrary bargaining power, 

we found that players who have a relative smaller bargaining power 

to their owners still get lower payoffs after the implement of free 

agency. 

 

 

 

Keywords：Free agency, Nash bargaining, Shapley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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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2011 年 10 月 24 日，中華職業棒球大聯盟的陽建福選手，宣布行使自由球

員權利，成為我國職業棒球史上首位自由球員，為體壇投下了一顆震撼彈。1 

棒球是臺灣的國球，我國的中華職業棒球大聯盟，多年來一直是國內民眾參

與以及談論程度最高的職業運動組織，而人民近年來要求改革的聲浪屢屢升高。

終於，2009 年年底，在球迷的殷殷期盼，以及球員工會、政府相關單位的推波

助瀾下，中華職業棒球大聯盟宣布了制度上的重大變革，所謂的自由球員制度降

生於臺灣。 

自由球員制度，指的是當球員沒有合約在身或是合約已滿，可以為任何願意

提供有效合約的球隊效力。從前中華職業棒球大聯盟的球員們，在未經母隊的同

意下，是不可以憑個人意願自由轉隊的。自由球員制度的出現使得職業棒球中嚴

苛的轉隊限制被放寬，讓一向封閉如同一灘死水的球員市場起了一陣漣漪。
2
 

社會大眾對於自由球員制度的出現普遍叫好，認為比從前更寬鬆的轉隊限制

將使球員爭取到更高且更合理的薪資，進而對國內職棒環境有所改善。2008 年

解散的中信鯨球隊，其董事長羅聯福在發表對中華職業棒球大聯盟的臨別贈言

時，其中一點建議即是催生自由球員制度，使球員待遇能與國際接軌；另一方面，

國內人氣職棒明星彭政閔，對於自由球員制度亦表示樂見其成，甚至發表談話指

出：「在中華職棒努力這麼多年，我也想知道自己真正的價值在哪裡。」3似乎，

不論勞資雙方，皆認同自由球員制度，認為其能提高球員待遇、能提升整體職業

運動的價值。 

                                                       
1 可參見 2011 年 10 月 25 日自由時報 B5 版 
2 中華職棒和其他國家職業運動不同的地方，在於球員的合約沒有長度規定，故沒有合約到 

期的情況。聯盟規定，年資滿九年的球員即可申請成為自由球員，而欲吸收自由球員的球

隊，須按照規則給付自由球員母隊一定比例的補償金，或是選秀權及額外一名球員做代

價，計有六種不同方案。事實上，在全世界各國的職業棒球運動中，自由球員制度皆附帶

有補償母隊的條款，但新球隊只需付出官方規定的標準，不再像從前一樣任由母隊開價。

詳情可參見中華職業棒球聯盟網站。 
3 可參見 2011 年 10 月 21 日自由時報 B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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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將焦點移至國外，以擁有百年悠久歷史的美國職棒大聯盟為例，其自

由球員制度，早已行之有年，不論是大聯盟或小聯盟，當球員在合約結束後未與

球隊完成續約或是被釋出，即可成為自由球員，在自由球員市場上等待其他球隊

的出價；再舉世界上擁有最多球迷人數的足球運動為例，在足球最為蓬勃發展的

歐洲，近年來亦不斷改革，漸漸發展為合約到期球員可在歐盟會員國內任意轉隊

的形式。顯而易見的是，各國的職業運動，最終都將逐漸發展至轉隊限制被放寬、

自由球員制度被保障的環境。 

鑑於棒球是臺灣的國球，在自由球員制度成為熱門議題的現在，我關注於此

制度出現對於球員的影響。自由球員制度，是否如眾人預期般是一帖改善球員待

遇的萬靈藥呢？短期內球員薪資獲得提高，但若將目光放長遠，長期下球員是否

仍然受益？本文嘗試以數學模型為基礎，探討問題的答案。 

在進行模型的推導前，我們將先對相關文獻進行簡短回顧，加深讀者對此議

題了解的深度。  

Rottenberg (1956) 首開先例，率先完成了在職業運動中，有轉隊限制以及沒

有轉隊限制兩種不同情況下的經濟分析。其結果顯示，自由球員制度的出現將對

球員大大有利―它使球員領到符合自己身價的薪資、它使球員不再成為被球團剝

削的對象。過去嚴苛的轉隊制度對球員而言如同強制性的終生綑綁，收取轉隊費

使球員所領薪資低於自身邊際生產力。4這普遍被認為是職業運動中相關經濟分

析的起點。 

另一方面，對於球隊而言，Feess and Muehlheusser (2003) 指出，自由球員

制度將對母隊造成不佳的影響。母隊會因轉隊限制的放寬而不再有投資球員、培

植球員的動機，因其雖負擔投資成本，卻極有可能因球員轉隊而無法享受後續的

投資利益。 

自由球員制度的出現，看似對球員有正面影響，然而，仍有其他學者，對其

                                                       
4 Scully (1974) 亦提出類似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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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來的效果有截然不同的想法。Dietl et al. (2008) 就認為，自由球員制度使得球

員喪失了從前在轉隊限制中所獲利益，在制度改變後，球員終生效用反而降低

了！Dietl et al.提出了風險分擔這個新穎的概念：鑑於球員以及球隊雙方都不清

楚球員未來表現，球員場上表現的變動純粹為隨機數值，在球員的職業生命短

暫，常如流星一般倏忽即逝的情況下，充滿高度不確定性的未來將使球員偏好現

金而非空頭的下期薪資。然而，隨時可能失去球員的母隊，是不會願意滿足球員

期待，提供其擁有保險性質的合約的！唯有在從前嚴苛的轉隊限制中，母隊在轉

隊費的保障下，才會願意提供球員較多現金。故自由球員制度的出現，反而破壞

了球員渴望的受益。 

在以上文獻的相關概念輔助下，本文以 Dietl et al. (2008) 文中模型為基礎架

構，5但不考慮風險趨避狀況，並修改球員與球隊談判力量相當這樣的設定。這

是因為我們考量到在薪水談判的過程中，不同的球隊以及球員握有不同的談判力

量，將對薪資結果造成迴異的影響，故我們更看重談判力量在交易市場中所扮演

的角色。轉隊制度轉變以後，球員以及球團的收益增加或減少，應與兩者擁有的

談判力量孰大孰小有關，這樣的結果更為貼近現實。在談判力量允許不相等的情

況下，我們期望能為自由球員制度的討論來帶來新思維，並能為此議題提供更準

確的預測。本文架構如下：第一節為前言、第二節為基本模型的介紹、第三節為

自由球員制度出現前後球隊以及球員效用改變之解析，最後則為結論。 

                                                       
5 其議價過程中的數學計算，奠基於 Burguet et al. (2002) 及 Feess and Muehlheusser (2002,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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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模型介紹 

 

本研究主要討論在球員與原屬球團兩者間，各種可能的談判力量之下，當自

由球員制度於職棒場上出現後，此種轉隊限制的放寬，對於球員、球團雙方所產

生的影響。我們以一賽局模型探討之，賽局內的參賽者有一個代表性的球員 P，

以及兩支職業球隊 S  和 L 。 S  球隊是小球團，為一資本額較低的小市場球

隊，而 L  球隊則為大球團。 

球員 P  與 S  隊或 L  隊簽約，在合約結束時決定續約或是轉隊。為了便

於計算且不失去探討轉隊制度的初衷，此賽局假設球員的職業生涯只有兩期長

度，6成為自由球員即為第一期的結束。 

為能避免道德風險的干擾，本文假設球員在球場上的表現是隨機變化的外生

變數，不論是球員本人或球隊，都無法事先預知球員成績。我們以 tS
 和 tL

 分

別表示球員 P  在 S  隊和 L  隊中 t  期的成績表現（ {1,2}t ）。另外，球員

的效用來自於所獲得的總薪資，球隊的效用則為每期旗下球員場上表現扣除所付

薪資以後加總的部分。 

在每期期初時，球員以及球隊們會以球員過去的表現來預期未來成績，並作

為談薪的依據。值得注意的是，球員在剛進入職業市場時的能力為一公開的數字 

0e ，這是因為職業球隊設有球探，可藉由對球員業餘時期所做的觀察來得到客觀

且有共識的評價。故 0 0 0S L e  ， 0 0e  。 

進一步討論球員場上成績的波動，我們定義球員表現好與表現差的機率各為

q  和 1 q ， (0,1)q 。由於市場上有規模一大一小的兩球隊存在，故亦將球員

區分為兩類， 1/ 2q   者為擁有高潛能的球員，而 1/ 2q   的球員則為低潛力

股。 

                                                       
6 我們將 0t   到 1t   之間稱為第 1 期，而第 2 期則為 1t   到 2t   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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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計算便利，假定球員場上表現不論是增是減，皆為相同數字，分別以 s  

和 l  兩符號來代表球員每期在 S  隊與 L  隊中，成績升或降的固定數額。s 、

l  皆大於 0，並令 s l ，則球員在 S  隊中成績波動的幅度小於在 L  隊中的

可能起伏，符合前述對 S  與 L  兩球隊所下定義。 

綜上所述，在第 1 期，當發生 q  機率球員成績亮眼時，其表現為 0e s
 或 

0e l ，反之則為 0e s
 或 0e l 。 

依此類推，我們以球員 P  和職業球隊 S  簽約為範例，能觀察出球員兩期

所有可能表現，如下圖 1： 

 

0t   
 1t   

 2t   

    

q
 

0 2e s
 

  

   
q

 

 

0e s
 

  

   1 q
 0e

 

0e
 

   
0e

 

   q
 

 

 
   

1 q
 

 

 

0e s
 

  

   1 q
  0 2e s

 

圖 1：球員 P  在 S  隊中所有可能表現 

藉由圖 1 的輔助，可計算出球員 P  在各期的預期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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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0t   時，球員 P  在 S  隊和 L  隊的第 1 期預期表現分別為： 

0 1 0[ ] (2 1)E S e s q   ； 0 1 0[ ] (2 1)E L e l q   。 

此外， 0t   時球員 P  在 S  隊和 L  隊的第 2 期預期表現則為： 

0 2 0[ ] 2 (2 1)E S e s q   ； 0 2 0[ ] 2 (2 1)E L e l q   。 

至此，我們發現，當 1/ 2q   時， 0 1 0 1[ ] [ ]E S E L  且 0 2 0 2[ ] [ ]E S E L 。這

代表了對於潛力較差的球員來說，在職業生涯初期，與小球隊簽約是個較好的決

定；相反地，若球員擁有旺盛的棒球潛能，則應該勇於選擇大市場球隊作為棲身

之處。 

此外，我們亦可算出，當第 1 期合約結束後，球員 P  在 S  隊和 L  隊

的第 2 期預期表現。球員場上成績有好有壞，7第 1 期表現佳的球員的下期預

期表現為： 

1 2 0[ ] 2E S e sq   ； 1 2 0[ ] 2E L e lq   。 

第 1 期表現不佳的球員下期預期表現則如下： 

1 2 0[ ] 2 ( 1)E S e s q    ； 1 2 0[ ] 2 ( 1)E L e l q    。 

由於不論 q  數字為何，都可得到 1 2 1 2[ ] [ ]E S E L   以及 1 2 1 2[ ] [ ]E S E L   的

統一結果，故我們可以斷言，只要球員在第 1 期能夠有好表現，無論天生條件

為何，第 2 期都應待在大球隊才合適。故原本簽約 L  隊者應續留，而原本在 

S  隊者應該轉隊。 

相反地，若球員在第 1 期表現不佳，則第 2 期應該成為 S  隊的一員。 

在有了上述基本的設定後，因為本文探討的重點在於轉隊機制的放寬所造成

的影響，故我們在下一節分為兩種情境續談：3.1 小節為原本自由球員制度未出

現以前，較為嚴苛的球員交易市場狀況，即使球員與母隊的合約到期，在未取得

                                                       
7 數學上我們以   符號表示球員在第 1 期實際有好表現的情況，以   作為球員在第 1 

期表現差的代表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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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球隊的同意下，就算球員有轉隊的意願仍未可行；3.2 小節則談論自由球員制

度出現以後的狀況，只要合約到期，球員成為自由之身，不需經過原本球隊的同

意即可轉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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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比較制度改變前後 

 

3.1 受限轉隊制度下的談約情形 

 

球員展開職業生涯時，與球隊談論薪資的方式，我們利用 Nash 議價 （Nash 

bargaining） 模型作為討論球員和球隊間薪資談判的理論預測。該模型針對球員

第 1 期的薪水，球員與球隊彼此間利用手中籌碼（即威脅點）進行協商。Nash 議

價幫助了我們呈現球員和球隊間的合作關係、以及球隊與球隊間的非合作關係。

此外，所有人都清楚知道遊戲規則，即合約到期的球員需獲母隊放行方可轉隊。 

運用 Nash 議價，我們首先必須得知球員以及球隊的總預期效用。由於球員 

P  在生涯初期有與 S  隊簽約以及與 L  隊簽約兩種不同的可能性，故以下我

們將之區分為兩種情況討論。 

情況 1：生涯初期與 S  隊簽約 

假設球員與 S  隊簽下合約。首先我們定義 ,1

S

rw  為球員第 1 期在 S  隊所

領薪水。8下標 r  表示此時受限於轉隊制度，而底線符號則表示了球員和 S  隊

簽約。往後我們將分別以上線及底線符號代表球員在生涯初期與 L  隊或 S  隊

簽約的兩種情況。 

當球員 P  第 1 期表現良好（發生機率為 q ）時，依照上一節的結論，他

在第 2 期理應投奔 L  隊，此時發生轉隊情形。球員礙於嚴苛的轉隊制度，必

須獲得母隊的同意方能前往另外一個球隊，如此的三方結盟形成了一個合作賽

局，和期初的談薪方式截然不同，故我們以 Shapley 值 （Shapley value） 做為

解答，公式為： 

   
    

1 ! !

!C i C

c n c
v C v C i

n

 
    ，                             （1） 

                                                       
8 轉隊制度限制下參賽三方各期的報酬情況，可參見附錄 1 的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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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  代表第 i  位參賽者，c  指結盟 C  中參賽者的個數，n  為此賽局

中所有參賽者數目，  v C
 
表示結盟 C  中所能產生的總報償，   v C i

 
則為

第 i  位參賽者退出結盟 C  後的總報償。 

利用 Shapley 值，可估算出在球員 P  的轉隊行為中，各參賽者所能獲得

的總報酬。故球員 P  第 2 期自新東家 L  隊中獲得的薪資為：9 

,2 1 2 1 2

1 1

6 3

L

rw E S E L
         。 

而 S  隊第 2 期的預期利潤為其可索取的轉隊費，我們以 ST  作為簡稱，

其數字如下： 

1 ,2 1 2 1 2

1 1

6 3

S S

rT E E S E L               。 

最後， L  隊在第 2 期的預期利潤根據計算應為： 

 1 ,2 1 2 1 2

1

3

L

rE E L E S               。10 

在獲得球員 P  轉隊的相關資訊後，相反地，若球員 P  續留 S  隊，則表

示其在第 1 期表現不佳（發生機率為 1 q ）。由於 L  隊不會提供任何合約給

球員 P ，此時僅存在 S  隊和球員 P  之間的談判行為，沒有任何其他球隊可

插手的空間，故宜以 Nash 議價來處理兩者間關於第 2 期薪水 ,2

S

rw


 的協商。 

首先， S  隊第 2 期的效用為球員預期表現扣除薪資支出後剩餘部分，即 

,21 2

S

rE S w
    ；球員 P  的效用來自 S  隊所發的薪水 ,2

S

rw

。若薪水的談判破

裂，在轉隊限制陰影的籠罩之下，雙方都無法獲得任何效用，故球隊和球員的威

脅點皆為 0。此外，我們使用參數   及 1  ， (0,1)   分別代表球隊（ S  隊

                                                       
9球員 P  是結盟中不可或缺的人物，當其單獨與 S  隊合作，可得到    1 2,v P S E S       
的報酬，此時以 3n   及 2c   帶入公式計算，得出結盟機率為 1/ 6；球員 P  亦可和 

兩隊結成三方同盟，此時獲得報酬    1 2, ,v P S L E L   ，改以 3c   帶入公式，獲得機 

率 1/ 3。但在轉隊制度的限制下，球員 P  若只與 L  隊往來，會因無法獲得 S  隊的首 

肯而得不到任何好處，即   , 0v P L  。 
10

L  隊只有在三方同盟時才可得到報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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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L  隊）和球員 P  的相對談判力量。 

綜合以上條件，可列式計算出： 

      
1

,2 ,2 ,21 2 1 2argmax 0 0 1
S S S

r r rw E S w w E S





              。       （2） 

故球員 P  留在母隊所能賺取的薪資為  ,2 1 21
S

rw E S
     ， S  隊在球員 

P  沒有出走情形下可獲預期利潤 ,21 ,2 1 2 1 2

SS

rrE E S w E S 
              ，而 L  隊

此時不會得到任何利益，所以 1 ,2 0L

rE      。 

至此，我們終於可以著手計算球隊以及球員受限轉隊制度時的總預期效用。 

S  隊的總預期效用應為其第 1 期預期利潤 0 ,1

S

rE     
與第 2 期的預期利

潤 1 ,2 1 ,2(1 )S S

r rqE q E           
兩者相加，即 

 

    

0 0 ,1 1 ,2 1 ,2

,10 1 1 2 1 2 1 2

1

1 1
            1

6 3

S S S S

r r r r

S

r

E u E qE q E

E S w q E S E L q E S

  



 

  

                 

 
                

 
；    （3） 

而球員 P  的總預期效用為兩期薪資加總，如下： 

  

,1 ,2 ,20

,1 1 2 1 2 1 2

(1 )

1 1
            1 1

6 3

P S L S

r r r r

S

r

E u w qw q w

w q E S E L q E S

 

  

     
 

 
                

 
。       （4） 

利用上列資訊，我們終於可以運用 Nash 議價來算出未知的 ,1

S

rw ，完成最

後一步的計算。除了已知的雙方預期總效用外，S  隊擁有威脅點 Sd  是我們需

要特別注意的部分，其值為： 

 
 1 2 1 2

1

3

S q
d E S E L 

        ， 

這是因為即使談判破裂，S  隊無法與球員 P  簽約，在第 1 期結束後，球員仍

有 1 q  機率表現不佳而落入小市場球隊，此時 S  隊依然可獲得三方同盟時的 

Shapley 值。另外，球員 P  的威脅點 
P

d ，則是若他第 1 期轉向 L  隊效力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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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獲得的預期效用 0

P

rE u 
  

。11故可列式如下： 

   
1

,1 0 0argmax
PS PS S

r rrw E u d E u d
           

。                   （5） 

由於 0

P

rE u 
  

 的計算需要利用到他隊資訊，即若球員 P  與 L  隊簽約時

可獲得的第一期薪水 ,1

L

rw ，其按照 Nash 議價可表示為： 

   
1

,1 0 0argmax
L P PL L
r rrw E u d E u d

           
，12                   （6） 

利用（5）式和（6）式分別進行微分，可以得到更進一步精簡後的結果：： 

0

0

1
PP

r

S S

r

E u d

E u d





     
   

；                                           （7） 

0

0

1

P P
r

L L

r

E u d

E u d





  
   

   
。13                                           （8） 

將所有可用資訊代入（7）式和（8）式並進行交叉運算，可解出僅剩的兩未

知數 ,1

S

rw
 和 ,1

L

rw 。故知球員第 1 期在 S  隊確切的薪水數字為：  

                                                       
11

經過計算後，可得結果如下： 

   ,1 ,2 ,2 ,10 1 2 1 2 1 2

1 1
(1 ) 1 1

3 6

P P L L S L

r r r r rd E u w qw q w w q E L q E S E L
 

                              

     
。 

12

為了便於讀者閱讀，分別將結果列式如下： 

    ,10 0 1 1 2 1 2 1 2

1 1
1

6 3

L
L

rrE u E L w q E L q E L E S    
                    

 
，

 

 1 2 1 2
3

L q
d E L E S         ， 

   ,10 1 2 1 2 1 2

1 1
1 1

6 3

P L

r rE u w q E L q E L E S                          
。 

13 另一威脅點的算式為： 

  ,1 1 2 1 2 1 2

1 1
1 1

6 3

P S

rd w q E S E L q E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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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1 0 1 1 2 1 2

1 2 1 2

0 1 0 1 1 .2 1 2

1 1 1

1 1 6 3

1 1
         (1 ) 3 1

3 3

1 1
      (1 )

1 1 2

S

r

S S L

r

w E S E L q E S q E L

q E S E L

E S E L qT q E T E L



 






 

 

 

 

          

 
          

 

 
                

。 

情況 2：生涯初期與 L  隊簽約 

此處所用計算方法與情況 1 無二，以下不再贅述細節。 

當球員發生轉隊情形，即球員 P  在第 1 期表現不佳而轉隊時，球員 P 、

L  隊以及 S  隊三方的預期報酬分別為： 

,2 1 2 1 2

1 1

6 3

S

rw E L E S


        ； 

1 .2 1 2 1 2

1 1

6 3

L L

rT E E L E S               ； 

 1 ,2 1 2 1 2

1

3

S

rE E S E L               。 

若球員 P  續留 L  隊，他和母隊的獲利如下： 

 ,2 1 21
L

rw E L


    ； 

1 ,2 1 2

L

rE E L        。 

故 L  隊和球員 P  兩者在受限轉隊制度下的總預期效用分別為： 

    ,10 0 1 1 2 1 2 1 2

1 1
1

6 3

LL
rrE u E L w q E L q E L E S    

                    
 

； 

   ,10 1 2 1 2 1 2

1 1
1 1

6 3

P L

r rE u w q E L q E L E S                          
。 

最後，可計算出未知的 ,1

L

rw ： 

     

 

     

,1 0 1 0 1 1 2 1 2

1 2 1 2

0 1 0 1 1 .2 1 2

1 1 1
1

1 1 6 3

1 1
         3 1

3 3

1 1
      1

1 1 2

L

r

L L S

r

w E L E S q E L E S

q E L E S

E L E S q T q E T E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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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自由球員制度出現後的談約 

 

在自由球員制度出現以後，球員踏入職業市場時與球隊之間的談約，我們仍

然以 Nash 議價作為兩者間薪資談判的理論依據。然而，此時的狀況已和 3.1 小

節有所不同。 

由於如今沒有了轉隊限制的存在，對於期初時與球員簽下合約的母隊而言，

其並無法確定當第 2 期到來時，球員會轉隊離開或是繼續留下為己方效力；對

於球員而言，同樣地，他亦無法確定自己將來在第 2 期的歸屬。這樣的狀況使

得我們在 Nash 議價中談論雙方在期初的預期效用時，只和第 1 期有關。 

另外，在第 1 期結束後，相同地，因為轉隊限制的不復存在，不論球員決

定和母隊續約或是轉隊，兩者皆再次回到球員和球隊之間一對一的薪資談判，不

會有從前不經母隊同意即無法離隊的下場，故同樣適用 Nash 議價。 

因此，不論在 0t   或是 1t   時的薪資協商，我們都利用 Nash 議價作為

談判的理論基礎，並可列出共同的公式如下： 

   
1

, 1, 1, 1 , 1argmax 0
PPS S
u tu tu t t u t t tw E u E u E u

 

 

              
；14           （9） 

   
1

, 1 , 1, 1 , 1argmax 0
P PL L
u t u tu t t u t t tw E u E u E u

 

  

              
。           （10）    

無論是 S  隊或 L  隊，其預期效用皆為下一期球員預期表現扣除薪資支出

後剩餘部分，以 S  隊為例，每期預期效用為  , 1 1 , 1

S S

t u t t t u tE u E S w  
     ，至於 

L  隊的每期預期效用 , 1

L

t u tE u 
    

則為  1 , 1

L

t t u tE L w  。此外，由於球隊若無法

與球員簽約，將會落得什麼好處都拿不到的後果，故球隊的威脅點為 0 。 

另一方面，對於球員而言，每期的預期效用為簽下合約後可得薪資；若談判

破裂，球員可尋求和其他球隊簽約，不致坐困愁城，故其擁有的威脅點為在他隊

                                                       
14下標 u  表示此時自由球員制度已出現，並不受限於轉隊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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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獲薪資。所以 , 1 , 1

P S

u tt u tE u w 
  
 

， , 1

P

u ttE u 
 
  

 為 , 1

L

u tw  。 

將所有可用資訊帶入（9）式和（10）式，可得到球員每期在 S  隊或 L  隊

可獲薪資的通解，分別為： 

   , 1 1 1

1  

 1  1

S

u t t t t tw E S E L


 
   

 
；                           （11） 

   , 1 1 1

1

 1  1

L

u t t t t tw E S E L


 
   

 
。                           （12）    

在有了上述的前提後，我們依然像 3.1 小節一樣，區分出兩種不同的可能

簽約情況，分別討論之。 

 

情況 1：生涯初期與 S  隊簽約 

在球員 P  生涯初期與 S  隊簽下合約的狀況下，利用（11）式，可獲知他

的第 1 期薪水為： 

   ,1 0 1 0 1

1  

 1  1

S

uw E S E L


 
 

 
。 

當第 1 期結束後，依球員的實際表現，有表現良好（發生機率為 q ）及表

現不佳（發生機率為 1 q ）兩種評價。表現良好時將發生轉隊情形，球員 P  轉

赴 L  隊，從新東家手中獲取薪資 ,2

L

uw 

 ，其應為： 

,2 1 2 1 2

1

 1  1

L

uw E S E L


 

          
， 

這時，因為沒有轉隊限制， S  隊什麼利潤都得不到，而 L  隊的預期利潤

則計算如下： 

1 ,2 1 2 1 2 1 2

1

 1  1

L

uE E L E S E L



 

    
                   

。 

當表現不佳時，球員 P  將繼續留在 S  隊，在球員沒有出走的情形時，兩

者獲利分別如下： 

,2 1 2 1 2

1  

  1  1

S

uw E S E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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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1 2 1 2 1 2

1  

  1  1

S

uE E S E S E L



 

    
                   

。 

綜上所述，我們最後可得出在情況 1 下，S  隊和球員 P  兩者的總預期效

用。 S  隊的總預期效用為第 1 期確定的預期利潤   ,10 1

S

uE S w ，加上第 2 期

若球員續留方能擁有的利潤 1 ,2

S

uE    ；至於球員 P  的總預期效用，則是第 1 

期確定的薪資 ,1

S

uw  以及第 2 期可能的薪資相互加總。兩者分別如下： 

   

   

,10 0 1 1 ,2

,10 1 1 2 1 2 1 2

1

1  
            1

  1  1

SS S

uu u

S

u

E u E S w q E

E S w q E S E S E L





 



  

         

  
                    

； 

 

 

,10 ,2 ,2

,1 1 2 1 2

1 2 1 2

1

1
            

 1  1

1  
               1

  1  1

P S L S

u u u u

S

u

E u w qw q w

w q E S E L

q E S E L



 



 

 

 

 

     
 

 
           

 
           

。 

情況 2：生涯初期與 L  隊簽約 

當球員 P  在生涯初期與 L  隊簽下合約，利用（12）式，可知其第 1 期

薪水 ,1

L

uw  為： 

   ,1 0 1 0 1

 1

 1  1

L

uw E S E L


 
 

 
。 

當球員發生轉隊情形，由 L  隊轉往 S  隊時，球員 P 、L  隊以及 S  隊

三方的預期報酬分別為： 

,2 1 2 1 2

1  

  1  1

S

uw E S E L


 

          
，

 

1 ,2 0L

uE      ，
 

1 ,2 1 2 1 2 1 2

1  

  1  1

S

uE E S E S E L



 

    
                   

。 

若球員 P  續留，他和 L  隊的獲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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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2 1 2

1

 1  1

L

uw E S E L


 

          
；  

1 ,2 1 2 1 2 1 2

 1

 1  1

L

uE E L E S E L



 

    
                   

。 

利用與情況 1 相同的處理方式，我們最後得出當球員生涯初期與 L  隊簽

約時， L  隊和球員 P  的總預期效用，兩者分別為： 

 

 

,10 0 1 1 ,2

,10 1 1 2 1 2 1 2

 1
            

 1  1

LL L
uu u

L

u

E u E L w qE

E L w q E L E S E L





 



  

        

  
                   

； 

 

 

,10 ,2 ,2

,1 1 2 1 2

1 2 1 2

1

1
            

 1  1

1  
               1

  1  1

P L
L S

u u u u

L

u

E u w qw q w

w q E S E L

q E S E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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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綜合分析 

 

在此小節，我們最後進行球員 P、S  隊以及 L  隊由受限轉隊制度到自由

球員制度出現後三方效用增減的比較。為了方便進行分析，綜合 3.1 以及 3.2 小

節資訊後，可列出三者在情況 1 資訊如表 1 及表 2： 

表 1 在轉隊限制下球員生涯初期與 S  隊簽約 

情況 1 第 1 期 第 2 期 

 

 

球員 P  

 

   0 1 0 1

1 .2 1 2

1

1 1

1
(1 )

2

S S L

r

E S E L

qT q E T E L



 

  


 

 
           

   

 

 

  

1 2 1 2

1 2

1 1

6 3

1 1

q E S E L

q E S

 



 
       

 

       

   

 

S 隊 

 

     0 1 0 1 0 1

1 .2 1 2

1

1 1

1
(1 )

2

S S L

r

E S E S E L

qT q E T E L



 

  


 

 

 
           

   

 

 

 

1 2 1 2

1 2

1 1

6 3

1

q E S E L

q E S

 



 
       

 

      

L  隊 0   1 2 1 2

1

3
q E L E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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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在自由球員制度出現後球員生涯初期與 S  隊簽約 

情況 1 第 1 期 第 2 期 

 

 

球員 P  

 

 

   0 1 0 1

1  

 1  1
E S E L



 


   

 

 

1 2 1 2

1 2 1 2

1

 1  1

1  
1

  1  1

q E S E L

q E S E L



 



 

 

 

 
         

 
             

 

 

 

S 隊 

 

 

   

0 1

0 1 0 1

1  

 1  1

E S

E S E L


 



 
 

    

 

 

 
1 2

1 2 1 2

1 1  

  1  1

E S

q
E S E L



 



 

     
   

             

 

 

L  隊 

 

 

0  

 

1 2

1 2 1 2

1

 1  1

E L

q
E S E L



 



 

     
  

             

 

利用表 1 及表 2 資料，我們將自由球員制度出現後三方的效用各減去自由球

員制度出現前數字，可進一步算出球員 P、S  隊以及 L  隊三者的效用改變如

下： 

      
 

1 2 1 2 1 2 1 22 1 1

3 1

q E S E L q E L E S



                       


； 

     

 

1 2 1 22 1 1 1

3 1

q E S q E L



            


； 

 

 

1 2 1 22 1

3 1

qE L qE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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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列出情況 2 資訊如表 3 及表 4： 

表 3 在轉隊限制下球員生涯初期與 L  隊簽約 

情況 2 第 1 期 第 2 期 

 

 

球員 P  

 

   

 

0 1 0 1

1 ,2 1 2

1

1 1

1
1

2

L L S

r

E L E S

q T q E T E S



 

  


 

 
           

 

 

 

 

 

1 2

1 2 1 2

1

1 1
1

6 3

q E L

q E L E S

 

 

   

 
         

 

 

S  隊 0  

 

   1 2 1 2

1
1

3
q E S E L  

        
   

 

 

 

L  隊 

 

     

 

0 1 0 1 0 1

1 .2 1 2

1

1 1

1
1

2

L L S

r

E L E L E S

q T q E T E S



 

  


 

 

 
           

 

 

 

 

 

1 2

1 2 1 2

1 1
1

6 3

q E L

q E L E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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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在自由球員制度出現後球員生涯初期與 L  隊簽約 

情況 2 第 1 期 第 2 期 

 

 

球員 P  

 

   0 1 0 1

1  

 1  1
E L E S



 


   

 

 

1 2 1 2

1 2 1 2

1

 1  1

1  
1

  1  1

q E S E L

q E S E L



 



 

 

 

 
         

 
           

 

 

S  隊 0  

 

 
1 2

1 2 1 2

1 1  

  1  1

E S

q
E S E L



 



 

    
 

   
           

 

 

 

 

L  隊 

 

 

   

0 1

0 1 0 1

1  

 1  1

E L

E L E S


 



 
 

  

 

 

1 2

1 2 1 2

1  

 1  1

E L

q
E L E S



 



 

     
  

           

 

 

 

利用表 3 及表 4 資料，亦將自由球員制度出現後三方的效用各減去自由球員

制度出現前，進一步算出球員 P、S  隊以及 L  隊三者效用改變的數字如下： 

      
 

1 2 1 2 1 2 1 22 1 1

3 1

q E S E L q E L E S



                       


； 

     

 

1 2 1 22 1 1 1

3 1

q E S q E L



            


； 

 

 

1 2 1 22 1

3 1

qE L qE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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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定上述數字後，我們利用第 2 節的相關資訊進行最後的化簡，並將結果

詳列於表 5。 

表 5 自由球員制度出現後球員及球團的效用改變 

 情況 1 情況 2 

球員 P      

 

222 2 1 1

3 1

l s q q



    
 


 

    

 

222 2 1 1

3 1

l s q q



    
 


 

S  隊    

 

2
2 2 1 1

3 1

l s q



  


 

   

 

2
2 2 1 1

3 1

l s q



  


 

L  隊   

 

22 2 1

3 1

l s q



 


 

  

 

22 2 1

3 1

l s q



 


 

 

依照表 5 結果，由於 l s ，故知球員以及球團在自由球員制度出現後，究

竟受損或獲益，完全取決於  ，即談判力量的大小。所以可以得到命題 1、命

題 2 及命題 3 如下。 

 

[命題 1] 談判力量左右了勞資雙方的優勢或劣勢。當 ( )1/ 2    時，自由球員

制度出現後，對球隊有利（不利），對球員不利（有利）；當 1/ 2   時，自由

球員制度的出現，對於球隊和球員的預期報酬均無影響。 

 

當 1/ 2  ，即母隊的談判力量高於球員的談判力量時，我們發現，不論對 

S  隊或 L  隊，兩者在自由球員制度出現後的效用改變皆為正值。這個結果顯

示了當球團在薪資談判的過程中取得主導地位時（例如球員工會的作用不彰、當

地聯盟的制度規定等等），即使出現自由制度，身為老大哥的球團仍可從中獲利。

反之，當球員在談判過程中屈居於弱勢一方，即使有自由制度這個看似保障球員

的新規定出現，球員仍是被剝奪權益者，無法為其帶來任何福音。此結果和 Diet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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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 (2008) 研究相同。 

反過來說，當 1/ 2  ，球員握有較高談判籌碼時，當自由制度出現後，球

員成為得利的一方。在 1/ 2   之下，我們得到了和 Rottenberg (1956) 及 Feess 

and Muehlheusser (2003) 同樣的結論。 

這樣的結果顯示，自由球員制度並非為提高球員或球團效用的良藥，談判力

量才是其中的關鍵。 

 

[命題 2] 自由球員制度的出現是一場零和遊戲。 

 

將表 5 中情況 1 及情況 2 三方的效用分別相加，皆可得到總和為零的結

果，顯示了自由制度的出現是場零和遊戲的事實。市場上的總和，並沒有任何的

改變。球員的所得，恰好是所有球團的損失，若球員有損失，亦正好為所有球隊

的所得。這樣的結果告訴我們，自由球員制度的出現，並不能創造任何額外的價

值。 

 

[命題 3] 自由球員制度出現後的效用改變和球員能力無關。 

 

觀察情況 1 及情況 2 相關數字，我們發現，在兩種截然不同的簽約情形

下，仍可以得到相同的效用增減。這樣的結果告訴我們，球員天生的才能高低、

球員初展職業生涯時的合作對象是小球團或大球團，這些因素並不會影響自由制

度出現後的效用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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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結論 

 

自由球員制度出現以後，球員、母隊以及另一競爭球隊三方效用如何改變，

這個我們關注的議題，在經過一連串的數學模型分析並加入球員及球團雙方談判

力量允許不相等這個與現實相符的設定以後，我們了解到，談判力量才是左右勞

資雙方優勢或劣勢的關鍵。當   越大，代表球隊相對於球員的談判力量越大，

此一資方在交易市場中的優勢，實際上反應了職業運動中球員間的競爭程度。當

越多球員加入、彼此間越競爭，坐等球員廝殺的球隊談判力量相對變大；反之，

當市場中球員越少，球隊必須爭取球員加入，談判力量相對變小。 

此外，我們亦得到兩個有趣的結果，一者是自由球員制度只是場零和遊戲；

另一個結果則顯示了自由球員制度出現後的效用改變和球員能力無關。 

然而，本文的數學模型尚有未盡之處。首先，考慮到職業棒球中各國自由球

員制度特殊的補償規定，若我們將自由球員制度的討論僅縮小聚焦在棒球圈，則

文章中的模型尚須考量母隊可額外獲得的補償金，並可依各國情況不同而有不一

樣的數字設定。 

其次，球員在選擇轉隊以後，可以得到迴異於從前的薪資契約，在不同的薪

資契約下，球員的表現或可將被激發而更突出，這是考量到人性後可做的預測。

若能將此一假設放入模型中，相信可使本文更為盡善盡美。 

另外，在現實的情況中，自由球員制度的出現，尚有許多文中模型未能一併

解釋的益處與壞處。以臺灣的職業棒球運動為例，從好的方面來說，自由球員制

度帶來了話題性，話題的熱絡則提高了職棒這個娛樂活動的精采度。下一個自由

球員會是哪位球星？轉隊後的球員合約如何簽訂？在球迷熱烈的討論下，無形中

提高了國內民眾對於職業棒球運動的關注程度。此外，考量到不斷發生的假球事

件至今仍為臺灣職業棒球發展中的一根芒刺，球迷對自由球員的額外注目，或許

能成為一道柵欄，使球員對於非法的誘惑三思而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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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自由球員制度亦有壞處。當球員能任意轉隊，留在單一球隊直到

退休的情形將大幅減少，最後球星將失去部分球迷的支持，而球迷亦減少了對球

員的認同感。 

以上為本文模型設定可能的遺漏，這些遺漏是否能被其它模型所彌補，是未

來可以進一步討論與延伸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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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表 1 轉隊制度限制下參賽三方各期報酬對照表 

情況 1 第 1 期 第 2 期（） 第 2 期（） 

球員 P   
,1

S

rw  .2

L

rw

（轉隊） ,2

S

rw


 

 S  隊   ,10 1

S

rE S w
 

ST  1 .2

S

rE      

L  隊  
1 .2

L

rE      
 

 

附表 2 自由球員制度下參賽三方各期報酬對照表 

情況 2 第 1 期 第 2 期（） 第 2 期（） 

球員 P   
,1

L

rw  .2

L

rw


 ,2

S

rw

（轉隊） 

 S  隊   
1 .2

S

rE      

L  隊   ,10 1

L

rE L w
 1 .2

L

rE      

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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